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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修订售房合同示范文本

卖方不得代缴买方税费

近日， 《广州市珠江游管理办

法》 施行。 “管理办法” 明确， 优化

船舶服务， 打造特色主题游船， 创新

娱乐、 消费、 展示、 发布及时尚等项

目开发； 策划水岸互动情景剧目， 打

造音乐会、 文创市集、 美食夜市等多

元消费场景； 开发定制化、 个性化服

务产品以及沉浸式互动、 虚拟展示、

智慧导览、 云旅游等数字化体验产

品； 打造珠江游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加强无人机表演、 低空飞行体验等珠

江低空旅游项目开发。

（朱非）

【广州】

制定珠江游管理办法

开发云旅游数字化产品

| 城市

11 月 21 日， 北京市住建委与市

场监管局对 《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

同》 《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

示范文本进行修订， 并向社会公开征

集意见。

“征求意见稿” 强调出卖人不得

拒绝购房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不

得代收代缴购房者应缴税费， 不得以

缴纳代办费作为房屋查验和交付的前

提条件。

| 扫码读

医务人员科普健康知识

禁止“带货”“打广告”

近期， 个别医务人员在互联网上

以健康科普名义“带货”“打广告” 的

情况愈演愈烈。 国家卫健委、 国家中

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制定

《医务人员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

清单（试行）》， 明确不得以健康科普

形式违法违规发布各类广告、 导流导

诊； 不得未经患者授权同意， 展示可

识别个人身份的影像、 图片或文字。

扫描下方二维码详读“互联网健

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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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公募基金行业误导

销售、 虚假宣传、 风险评估流于形式

等问题时有发生， 同时随着直播行业

兴起， 基金直播业务也亟待加强监

管。 在此背景下，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发布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征求意见

稿）》。 有学者建议， 部分条款如直播

销售基金风险提示偏原则性， 可进一

步优化管理细则。

投资者在同一机构单日

评估不得超过两次

“征求意见稿” 首次系统引入量

化指标作为基金风险等级评定依据，

明确要求结合“股票仓位、 基金净值

历史波动率、 最大回撤” 等指标进行

综合评定。 此外， 还规定投资者在同

一机构单日评估不得超过两次， 十二

个月内累计不得超过八次， 评估结果

有效期不超过十二个月。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王东光

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单纯的定性

指标往往不能真实反映产品的实际风

险， 将一些可以反映风险的量化指标

纳入评估范围， 可以避免风险等级与

实际风险明显不符的情形。 “征求意

见稿” 限制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频次， 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人为干预

评估过程或评估结果。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赵玉教授认

为， 这些量化规定是对《证券投资基

金法》 第九条要求的“了解产品” 义

务的具体落实， 使适当性管理从原则

性要求走向可测量、 可验证的操作规

范。 以往各机构对基金风险等级的划

分存在标准不一、 主观性较强的问

题， 导致同类产品在不同机构评级差

异显著， 量化指标提供了客观统一的

衡量尺度， 有利于减少随意性。 而股

票仓位、 波动率和最大回撤是衡量基

金风险的核心量化指标， 能更精准地

反映产品实际风险特征， 使投资者更

直观理解产品风险。 因此， 通过量化

指标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可以确保风

险评级反映产品实质风险， 让投资者

者获得更多产品风险信息。

直播销售基金可设置投资

者 24小时冷静期

“征求意见稿” 明确， 直播推介基

金， 应当严格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

务， 并在直播过程中加强风险提示， 但

这一规定是否足以应对直播销售基金可

能带来的风险， 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对此， 王东光表示， 直播推介销售

是一种面向不特定群体的主动的营销行

为， 信息的交流通常是单向的， 缺乏互

动交流， 尽管要求基金管理人、 基金销

售机构在直播推介中加强风险提示， 但

参与直播推介的投资者不一定能够真正

注意、 理解这些风险， 针对产品或自身

的一些疑问可能得不到具有针对性且有

效的解释。 因此， 直播推介中也应当建

立互动性的交流渠道， 及时、 准确回应

投资者的信息需求， 以便其做出正确的

投资判断。 投资者要充分认识到， 在直

播间购买基金产品是投资行为而非普通

消费行为， 要充分了解产品信息， 对不

清楚、 不理解的内容应及时问询， 不能

自行揣测判断。

在赵玉看来， 仅靠原则性规定可能

难以完全达到提示效果， 还需要进一步

细化标准。 特别有必要在直播时增强风

险提示效果， 确保适当性管理在直播场

景中有效落实。 例如， 要求直播画面持

续显示关键风险提示， 如“基金投资有

风险， 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强

化主播管理， 明确主播资质要求与话术

规范， 禁止夸大宣传、 承诺收益等违规

行为； 增强互动环节管理， 在回答问题

时确保风险与收益匹配介绍， 避免片面

宣传； 引入冷静期机制， 对于直播中发

现的可能风险错配情况， 给予投资者

24 小时冷静期； 要求直播录像保留等

等， 这些都是证明销售机构是否尽到适

当性义务的关键证据。

建议对老年投资群体实行

弹性年龄标准

“征求意见稿” 对 65 周岁以上投

资者购买 R4 及以上风险等级基金施加

了特别的注意义务。 有人担心， 年龄与

风险等级的“双重限制” 或有失公平，

有年龄歧视之嫌。

王东光告诉记者， 对年龄较大的投

资者群体进行特殊的规定确有必要， 目

的在于约束基金管理人、 基金销售机

构， 让他们在向年龄较大群体销售基金

产品时更加谨慎。 这些规定的最终目的

是保护特殊群体， 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对

年龄较大群体投资行为的限制， 而应正

确理解限制与保护的关系。 我国出台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老年人权益保护

法》 等法律都以年龄作为划分标准， 对

特殊群体进行特别保护， 因此， 以年龄

为区分标准做出保护性特别规定不仅合

理， 也合乎我国相关法律的意旨。

赵玉则认为， 尽管当前规定具有合

理性， 但仍可考虑对不同地区、 不同健

康状态的老年人实行弹性年龄标准， 或

结合认知能力评估作为补充标准， 同时

引入家庭成员知情机制， 在尊重老年人

自主决策权的前提下， 提供家庭支持。

此外， 还应鼓励开发更适合老年人需求

的中低风险产品， 提供充足替代选择。

（记者 朱非）

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征求意见

基金直播仍需细化监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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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发文规范“人工智能+医疗卫生”应用发展

建立个人健康画像应用开展慢性病筛查

□ 记者 朱非

日前， 国家卫健委联合四部门发布

《关于促进和规范“人工智能+医疗卫

生” 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

针对基层常见病、 多发病， 建立基

层智能辅助诊疗应用， “实施意见” 明

确， 向基层医生提供辅助诊疗、 处方审

核、 随访管理、 中医诊疗等智能应用，

提升基层全科辅助诊断、 疾病鉴别诊

断、 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等服务能力。

在居民慢性病规范管理服务方面，

“实施意见” 要求建立智能慢性病管理

和个人健康画像应用， 推动居民电子健

康档案规范向个人开放， 开展慢性病筛

查、 评估分级、 个性化干预等智能服

务， 支持居民开展自我健康管理。

“实施意见” 进一步强化健康管

理、 养老和托育服务。 结合“体重管理

年” 活动， 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科

学智能饮食和运动建议。 强化养老和托

育智能服务与监管。 推广老年人、 孕产

妇、 儿童等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和日常

护理指导等智能应用。

“实施意见” 明确推广康复机器

人、 中医针灸推拿机器人等智能医疗设

备， 在康复专科医院、 三级综合医院康

复科实现智能康复服务全覆盖。 同时，

还鼓励各地研发中医智能诊断设备， 实

现“四诊” 信息定量化采集和分析。 探

索开展针灸、 推拿机器人等智能设备推

广应用。 支持研发中药个性定制智能煎

制装备， 推动传统技术提档升级。


